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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號  2 發言日期  98/03/23 發言時間  16:46:31 發言人  魏淵欽 發言人職稱  營業處協理 發言人電話  (03)3525466 主旨  董事會決議增資發行新股 符合條款 
第二條 第  11 款  事實發生日  98/03/23  

說明 

  

1.董事會決議日期:98/03/23 

2.增資資金來源:盈餘及員工紅利轉增資 

3.發行股數(如屬盈餘轉增資，則不含配發給員工部份):3,006,944 股 

4.每股面額:10 元 

5.發行總金額:30,069,440 元(不含員工紅利轉增資) 

6.發行價格:不適用 

7.員工認購股數或配發金額:員工紅利轉增資金額 2,388,000 元 

(發行股數將以民國九十八年股東會前一日收盤價並考量除權除息之影響為計算基礎 

計算之，計算不足一股之員工紅利以現金發放) 

8.公開銷售股數:不適用 

9.原股東認購或無償配發比例: 

按除權配股基準日股東名冊記載之股東持股比例， 

每仟股無償配發 30 股，計 3,006,944 股。 

10.畸零股及逾期未認購股份之處理方式: 

配發不足一股之畸零股得由股東自行拼湊成整股，其放棄拼湊或拼湊仍不足之畸零股 

改發現金至元為止並洽特定人依面額承購。 

11.本次發行新股之權利義務:與原有普通股相同 

12.本次增資資金用途:營運週轉及擴增產能 

13.其他應敘明事項: 

(1)如因本公司已買回股份變動或本公司所發行可轉換公司債之債權人 

執行轉換權利，造成流通在外股數異動，致增資配股率發行變動時，擬報請股東 

常會同意，並就其配股率授權董事會全權調整之。 

(2)本增資案擬提報股東常會同意後，依規定辦理增資事宜，並授權 

董事會另訂除權基準日。 

 


